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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辦人／部門

I. 自上次會議後發出的資料文件自上次會議後發出的資料文件自上次會議後發出的資料文件自上次會議後發出的資料文件

(立法會CB(2)1907/02-03號文件 )

委員得悉，選舉管理委員會發出的區議會選舉

活動指引建議已隨立法會CB(2)1907/02-03號文件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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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下次會議討論事項下次會議討論事項下次會議討論事項下次會議討論事項

(立法會CB(2)2088/02-03(01)及 (02)號文件 )

檢討《基本法》所訂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

(立法會CB(2)2088/02-03(02)號文件 )

2. 劉慧卿議員提述她 2003年 5月 7日致事務委員會
主席的函件。她表示，據政府當局所述，有關政制發展

的公眾諮詢可能會在 2004年或 2005年進行。政府當局正
研究《基本法》附件一第七段中對 “二OO七年以後各任 ”
的提述應否包括第三任行政長官。她建議事務委員會趁

早討論此事，並就此事徵詢有關各方的意見。

3. 政制事務局局長告知委員，對於在法律上應如

何詮釋《基本法》附件一第七段的有關提述，政府當局

仍未有任何定論。

4. 委員同意邀請公眾，特別是學者、法律界、商

界及政黨／參政團體向事務委員會提交意見書，及／或

出席下次會議，向事務委員會申述意見。

(會後補註：正如主席同意，秘書處已向各大學、主
要商業機構、政黨／參政團體及法律界組織發出邀

請信。此外，秘書處亦已發出新聞公報，並在立法

會網址刊登通告，邀請公眾發表意見。 )

選舉管理委員會發出的區議會選舉活動指引建議

5. 劉慧卿議員建議邀請選舉事務處的代表出席下

次事務委員會會議，與議員討論上述指引建議。由於指

引建議的諮詢期將於 2003年 5月 27日屆滿，主席要求秘書
就劉議員的建議與選舉事務處聯絡。

(會後補註：總選舉事務主任認為，在諮詢期屆滿
後，選舉事務處不宜聽取議員對指引建議的意見。

他請議員在 2003年 5月 27日或之前，把有關指引建議
的意見書送交選舉管理委員會。主席及劉慧卿議員

同意無須進一步跟進此事。秘書處於 2003年 5月 22日
發出立法會CB(2)2161/02-03號文件，把此事的發展
告知委員。 )

有關主要官員問責制實施情況的報告

6. 政制事務局局長回應主席及劉慧卿議員時表

示，政府當局的目標是在 2003年 6月 30日或該日前完成上
述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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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委員同意在 2003年 6月 16日下次會議上討論以
下事項   

(a) 有關 “選定地方的議會委員會主席制度 ”的研究
報告；

(b) 檢討《基本法》所訂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及

(c) 主要官員問責制及相關事宜     主要官員申
報利益／投資制度的檢討 (政府當局建議討論
的事項 )。

(會後補註：為了有足夠時間討論上文 (b)項，經主席
同意， (a)及 (c)項押後至日後的會議討論。 )

III. 2003年區議會選舉的選民登記工作年區議會選舉的選民登記工作年區議會選舉的選民登記工作年區議會選舉的選民登記工作

(立法會CB(2)2088/02-03(03)號文件 )

8. 應主席邀請，政制事務局副秘書長向委員簡介

政府當局擬備的文件。鑒於第二屆區議會選舉將於 2003
年 11月 23日舉行，該份文件載述為該次區議會選舉推行
選民登記運動的重點。選民登記運動將於 2003年 6月 1日
至 7月 16日推行。在這次運動中，政府當局會籌辦連串活
動，目的在於鼓勵合資格的人士登記為選民，以及提醒

已登記但曾遷居的選民向選舉事務處更新他們的紀錄。

委員提出的事項

推廣選民登記的活動

9. 政制事務局副秘書長回應葉國謙議員時告知委

員，政府當局會舉辦以下活動，推廣選民登記及更新選

民資料的工作   

(a) 當局會在人流多的地區舉行多個戶外廣播節目

及小型演唱會，並會派出流動登記隊，為合資

格的人士即場登記。當局會在 2003年 6月 1日緊
接揭幕禮之後、在 2003年 6月 28日及 2003年 7月 5
日分別在沙田大會堂廣場、荃灣愉景新城及荷

里活廣場舉行 3場小型演唱會。當局亦會在 4個
周未，於一些大型屋 舉行戶外廣播節目；

(b) 當局會在人流多的地點 (例如主要的地鐵站和
購物商場 )設立臨時選民登記站，協助市民登記
為選民或更新他們的地址和個人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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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為了特別針對已遷區的人士，當局會在新落成

的住宅區進行家訪，並趁此機會為未登記為選

民的人士登記。此外，就上次在 2000年進行大
規模選民登記運動後新建成的私人發展物業而

言，當局會去信所有遷入該等物業的住戶，提

醒他們申報更新的住址資料；若他們仍未登記

為選民，則會提醒他們盡早登記。當局亦會核

對房屋署與選舉事務處所備存的紀錄，然後向

遷入新落成的公共屋 的住戶發出類似的信

件；

(d) 除了舉辦上述活動外，當局亦會採取其他措

施，使市民更認識選民登記運動。該等措施包

括在電視及電台廣播宣傳短片／聲帶，以及在

地鐵、巴士及的士車身刊登廣告等；及

(e) 為了表示謝意，當局會向新登記為選民的市民

和向選舉事務處更新個人資料的登記選民送贈

八達通卡套及書店折扣卡。

10. 主席及吳亮星議員認為，宣傳活動應該多元化

及有創意，能夠向公眾，特別是年青人傳達當局擬傳達

的信息。政制事務局副秘書長察悉這點。他補充，除了

藝人及流行歌手外，當局也會邀請形象正面及健康的知

名人士出席部分活動。

11. 關於向新登記為選民的市民和更新住址資料的

登記選民送贈書店折扣卡一事，楊孝華議員表示商戶亦

可能有興趣提供其他種類的折扣優惠，以宣傳選民登記

運動。他詢問政府當局會否考慮接納所提供的優惠。

12. 政制事務局副秘書長表示，送贈書店折扣卡是

一種鼓勵市民登記為選民的 “軟銷 ”手法。這做法亦符合
政府鼓勵市民，特別是年青人終身學習及培養閱讀習慣

的政策。他又表示，當局認為在選民登記運動中送贈過

多有商業 “價值 ”的物品可能並不適宜。因此，政府當局
並未有考慮接納商戶為宣傳而提供的其他折扣優惠。

13. 朱幼麟議員認為，在進行宣傳活動或接納商業

機構贊助時應緊守公平的原則。他認為以屬某年齡組別

或界別而有可能成為選民的人士為目標，可能有利某些

政黨及參政團體，並促使某些候選人當選。

14. 主席認為，在呼籲市民登記為選民時，恰當的

做法是強調登記為選民是重要的公民責任。當局送贈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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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是為了恭賀他們透過登記為選民，行使了他們的公

民權利。

選民登記運動的目標

15. 政制事務局副秘書長回答葉國謙議員及楊森議

員時表示，就 1999年區議會選舉而言，約有 9萬名合資格
的人士新登記為選民。若本年新登記為選民的人數相

同，整體登記率約會增加 3%。當局亦更新了約 17萬名選
民的個人資料。他補充，與 1999年區議會選舉相比，2003
年選民登記運動的預算開支減少約 150萬元。然而，政府
當局希望今年的選民登記率會與 1999年的登記率相若。

16. 楊森議員認為，政府當局所定的目標過於保

守。他得悉在 2002年 5月發表的最新正式選民登記冊，共
記錄了 290萬名立法會地方選區及區議會選區的登記選
民，這數字只佔合資格選民總數的 65%。他認為，整體登
記率過低，政府當局應訂定一個 75%至 80%的目標登記
率。

17. 政制事務局副秘書長表示，經驗顯示就合資格

登記但不願意登記的人士而言，當局難以令他們登記為

選民。然而，他向委員保證，政府當局會竭盡所能，盡

量提高有效選民登記申請的數目。

18. 劉慧卿議員察悉， 18至 20歲這個組別的登記率
只有 19%。她詢問，政府當局有否分析這個年齡組別的人
士登記率偏低的原因。

19. 政制事務局副秘書長回應時表示，當局在 1999
年進行的大型選民登記運動後，翌年 18至 20歲年青人的
登記率因而提升。由於 2001及 2002年並無大型選民登記
運動，部分先前屬於這個年齡組別的年青人已撥入下一

個年齡組別，因此 18至 20歲年齡組別的登記率有所下
降。他表示，鑒於年青人的登記率相對較低，即將推行

的選民登記運動將以鼓勵 18至 25歲的年青人登記為選民
為次主題。

政府當局 20. 主席要求政府當局提供資料，說明 1999至 2001
年的整體選民登記率，以及分析登記率變動的模式。

21. 許長青議員要求政府當局提供其他司法管轄區

18至 20歲年青人登記為選民的比率。政制事務局副秘書
長回答時表示當局可能沒有所要求的資料。然而，政府

當局會嘗試查核有否其他相關資料，以供比較之用。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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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認為當局雖然未必取得 18至 20歲這個年齡組別每年的
登記率，但應可取得這個年齡組別的平均登記率。

自動登民登記

22. 田北俊議員認為，當局向合資格登記為選民的

人士簽發新的智能身份證時，應把他們當作登記選民。

政制事務局副秘書長回應時表示，此項建議提出了是否

適宜設立自動選民登記制度的問題。他表示，政府當局

先前已解釋本身的立場，認為現時並非推行自動選民登

記制度的適當時候，理由包括對干預私隱及個人選擇的

關注。

23. 主席表示，事務委員會先前已在多次會議上研

究自動選民登記的優劣利弊。他重申他在 2003年 3月 17日
會議上所表達的意見，認為政府當局就自動選民登記提

出的問題並非難以克服。

IV. 委任及罷免問責制主要官員的程序委任及罷免問責制主要官員的程序委任及罷免問責制主要官員的程序委任及罷免問責制主要官員的程序

(立法會CB(2)2088/02-03(04)及 (05)號文件 )

24. 政制事務局局長向委員簡介政府當局擬備的文

件 (立法會CB(2)2088/02-03(05)號文件 )，當中載述問責制
主要官員的任免程序。概括而言，就免除主要官員的職

務而言   

(a) 如行政長官原則上接納某名主要官員的辭呈，

行政長官會根據《基本法》第四十八 (五 )條的規
定，向中央人民政府建議免除該名主要官員的

職務。在中央人民政府同意免除該名主要官員

的職務後，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香港特區政
府 ”)便會接納該名主要官員的辭呈，並根據聘
用合約的條款終止他的聘用；及

(b) 若有需要即時終止某名主要官員的聘用，行政

長官會向中央人民政府建議免除該名主要官員

的職務。在中央人民政府同意免除該名主要官

員的職務後，香港特區政府會根據聘用合約的

條款終止他的聘用，即給予該名主要官員一筆

相等於一個月薪金的款項代替通知，或經香港

特區政府與主要官員雙方同意解除聘用合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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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提出的事項

終止聘用及辭職

25. 吳亮星議員詢問，如某名主要官員即將退休，

行政長官是否仍須向中央人民政府建議免除該名主要官

員的職務。政制事務局局長解釋，在問責制下政治任命

的主要官員的任期，與建議任命他們的行政長官的任期

相同。問責制主要官員並無正式的退休年齡，如要免除

他們的職務，便須依循上文第 24段所載的程序行事。如
有關主要官員並非政治任命的官員 (例如警務處處長及
入境事務處處長 )，公務員體制中已設有處理終止服務的
適當安排，例如聘用另一名公務員接任的安排。政制事

務局局長補充，不論主要官員是否在問責制下任命的官

員，如要免除他們的職務，便須依循《基本法》第四十

八 (五 )條的規定行事。

26. 葉國謙議員表示，根據《基本法》，中央人民

政府掌握任免主要官員的實權。他詢問，如某名主要官

員在免除主要官員職務的程序完成前離職，例如行政長

官拒絕接納他的辭呈，但他決定不再留任，則有關的主

要官員是否須為此承擔任何法律責任。

27. 政制事務局局長表示，問責制主要官員的聘用

合約訂明有關免職及辭職的安排。如某名主要官員希望

辭職，行政長官會審慎考慮他的辭呈，並在有需要時與

有關的主要官員討論此事。行政長官最終會決定他應要

求該名主要官員留任，還是向中央人民政府建議免除該

名官員的職務。政制事務局局長表示，他預期不會出現

僵持不下的情況。他補充，若確實有主要官員未能履行

職務這種不大可能發生的情況，香港特區政府會根據聘

用合約的有關條文採取所需行動。

28. 張文光議員表示，主要官員聘用合約的條文套

用了商界的做法，當中訂明主要官員辭職時須事先給予

香港特區政府一個月的書面通知，或支付香港特區政府

一筆相等於一個月薪金的款項代替通知。依他之見，當

局把此種做法套用於主要官員的聘用安排並不恰當，因

為主要官員是根據問責制任命的最高級政府官員。司徒

華議員質疑當局商規政用，會否導致行政長官把政府的

運作當作家族生意。政制事務局局長解釋，就主要官員

而言，採用上述安排的用意是提供更大彈性，讓香港特

區政府可迅速處理辭職及免職的個案。他強調，當局無

意把政府的運作變為商業一類的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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彈劾

29. 劉慧卿議員指出，正如政制事務局局長在 2003
年 4月 30日立法會會議上所述，當局設有正式的紀律程
序，處理公務員行為失當的個案。至於主要官員問責制，

該制度能夠提供彈性，讓行政長官因應個案的情況及社

會的訴求，迅速就涉及主要官員而未能預見的嚴重事故

作出回應。劉議員認為，若發生嚴重事故，以致主要官

員的誠信受到質疑，則只依賴行政長官彈性作出處理是

不恰當的做法。為改善免除主要官員職務的制度，當局

應設立正式的機制，當中包括對有關事件進行徹底及獨

立的調查，然後擬備全面的調查報告，並把報告公開。

劉議員表示，在財政司司長近期買車的事件中，雖然財

政司司長曾作辭呈，但行政長官在沒有就事件進行獨立

調查的情況下決定要求財政司司長留任，這項決定引起

了公憤。

30. 張文光議員表示，《基本法》第七十三 (九 )條訂
立了一個嚴格及特設的機制，讓立法會在行政長官嚴重

違法或瀆職的情況下對其作出彈劾。該項彈劾最終可能

導致中央人民政府免除行政長官的職務。然而，立法會

並無類似的權力彈劾問責制主要官員。他表示，在現行

制度下，只有行政長官有權決定是否向中央人民政府建

議免除某名主要官員的職務。即使主要官員的行為嚴重

失當，以致令香港市民對該名官員失去信心和信任，也

沒有正式的機制規定行政長官必須充分考慮市民對免除

有關主要官員職務的訴求。張議員表示，這是問責制的

一大漏動，以致令問責制無法達到公眾的期望。他認為，

為使民意在確保主要官員承擔政治責任方面能發揮適當

的作用，當局應參照《基本法》第七十三 (九 )條所訂的彈
劾程序，設立一個運作類似的正式彈劾程序處理主要官

員行為嚴重失當的情況。

31. 政制事務局局長表示，主要官員問責制的設

計，連同當局頒布的《問責制主要官員守則》，令作為

香港特區政府首長的行政長官能夠統領一個真正負責及

透明度高的政府。問責制讓公眾、傳媒及立法會有效監

察政府的表現。在問責制下，行政長官會充分考慮市民

在監察主要官員操守時提出的意見。關於財政司司長的

個案，政制事務局局長表示，該事件已在立法會的不同

會議上充分討論，而公眾已完全了解事件的始末。他補

充，細價股及財政司司長買車事件的處理方法，顯示了

主要官員樂於根據問責制的原則及精神承擔政治責任。

另一方面，行政長官已迅速回應市民所關注的事宜，並

依據《問責制主要官員守則》迅速採取了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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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政制事務局局長又表示，雖然《基本法》沒有

訂明一套適用於主要官員的彈劾程序，但《基本法》規

定香港特區政府須向立法會負責。《立法會議事規則》

亦有助立法會有效履行監察政府的職能。

日後路向

33. 主席表示，事務委員會應在另一次會議上進一

步討論此事。

V. 有關有關有關有關 “選定地方的議會委員會主席制度選定地方的議會委員會主席制度選定地方的議會委員會主席制度選定地方的議會委員會主席制度 ”的研究報告的研究報告的研究報告的研究報告

34. 由於會議已超出預定時間，委員同意把上述項

目押後至 2003年 6月 16日下次會議討論。

35. 會議於下午 4時 40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03年 6月 13日


